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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

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一次会议第70号提案

的办理情况报告
黄涛、彭博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“加强仰韶大道主城区噪声污染防治”的建议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推进仰韶大道市区段纳入城市道路管理采取的措施

2021年5月，国道310三门峡境南移项目建成通车，原国道310移交地方政府管理，市区段（原快速通道）移交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管理，快速通道更名为仰韶大道，实施城市道路管理，禁止大货车通行。

为确保仰韶大道主城区段实施城市道路管理有序推进，市政府成立了领导小组，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信访局局长张红谱为组长，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市管理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等为成员单位，由市公安局牵头制定了《仰韶大道实施城市道路交通管理集中整治工作方案》。按照职责分工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在交口道班卡点设置限宽施工大门。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管局等部门联合下发通告，对途经大货车进行劝返和分流管控，并设置5个24小时执勤卡点，卡点自2021年8月7日设置以来（根据实际，自2022年3月15日，仅保留交口执勤点，由公安交警值守），共劝返大货车10325余辆，确保了主城区道路有序安全畅通。

二、完善交通标志，加大对噪音污染的查处力度

一是对道路交通标志进行排查，对禁止鸣笛标志缺失的，将进行登记，统一安装。二是市区各交警大队成立查缉小分队，加大对辖区车辆的管控力度，严查大货车闯禁行，机动车违规鸣笛、安装高音喇叭、大功率音响，摩托车“炸街”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。今年以来，共查处大货车闯禁行1754起，摩托车非法改装20起。

三、仰韶大道货车通行及货车入市通行证办理情况

目前，我市环城路正在建设中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解决城市建设材料、市民生活用品、重点项目建设等物资运输需求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允许货车在办理货车入市通行证后通行。

办理货车入市通行证有两种途径：一是工作人员持相关手续，至文博城违法处理中心现场办理；二是通过“交管12123”APP,线上申领货车入市通行码，均不收取任何费用。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，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货车入市通行证时，严禁货车在高峰时段进入市区，并限定通行路线。城市建设材料、市重点企业货物运输车辆通行时间均限定为夜间，尽量减少货车通行对市民生活的影响。
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，履行工作职责，全力以赴为我市经济发展、群众生活和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。由衷的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心、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2023年6月20日
联系单位及电话:市公安局办公室   0398-36810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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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(3份),市政府督查室(1份)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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